附表

	執 行 項 目
	適 用 法 條
	處分基準(折算新臺幣)

	(一) 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之地區，既有建築物用戶排水設備除經主管機關另行核准期限者外，未於公告開始使用之日起六個月內與污水下水道完成聯接使用者。
	(一) 下水道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下水，除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依公告規定排洩於下水道之內」。
(二)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規定「下水道可使用之地區，其用戶應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公告開始使用之日起六個月內與下水道完成聯接使用 」。
(三) 下水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不依規定期限將下水排洩於下水道者」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一) 六千元整。
(二) 如仍有違法事實，得依次連續處罰。

	(二) 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之地區，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之用戶排水設備，未經下水道管理機關查驗合格，即行聯接使用污水下水道者。
	(一) 下水道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用戶排水設備須經下水道機構檢驗合格，始得聯接於下水道。其檢驗不合格者，下水道機構應限期責令改善」。
(二) 下水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未經檢驗合格而聯接使用，或經檢驗不合格而不依限期改善者」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一) 三千元整。
(二) 如仍有違法事實，得依次連續處罰。

	(三) 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之地區，用戶拒絕污水下水道管理機關持有證明文件之人員檢查排水設備、測定流量、檢驗水質者。
	(一) 下水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下水道機構，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檢查用戶排水設備、測定流量、檢驗水質。」
(二) 下水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拒絕下水道機構依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檢查或檢驗者」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一) 三千元整。
(二) 如仍有違法事實，得依次連續處罰。

	(四) 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地區用戶排洩下水水質超過公告水質標準，而不依限期改善者。
	(一) 下水道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下水道用戶排洩下水，超過前項規定標準者，下水道機構，應限期責令改善；其情節重大者，得通知停止使用」。
（二）下水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不依限期改善者」。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三）下水道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工廠、礦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經依前項第四款規定連續處罰三次而不改善者，主管機關得報請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停業處分」。
	（一）一般用戶

1.三千元整。

2.如仍有違法事實，得依次連續處罰。

（二）事業用戶

1.依下列規定按次連續處罰。

（1）第一次五千元整。

（2）第二次七千元整。

（3）第三次（含）以後一萬元整。

2.經連續處罰三次仍不改善者，得報請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予以停業處分。

	(五) 毀損污水下水道管渠系統、放流口或其附屬設施致不堪使用或發生危險者。
	下水道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毀損下水道主要設備或以其他行為使下水道不堪使用或發生危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金」。
	移送司法機關依法偵辦，並訴請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

	(六) 毀損污水下水道抽水站、水肥投入站或處理廠相關設備致不堪使用或發生危險者。
	
	


